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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2138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

促進退除役官兵就業及配合募兵制推動，並自一百零七年七月

一日起試辦「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有效協助退

除役官兵延續工作生涯，並翻轉企業對退除役官兵就業不穩

定之刻板認知，成效卓著，頗受企業與退役官兵讚賞，惟試

辦時間將於 112 年 7 月 1 日到期，考量政策之延續性，宜持

續辦理，將就業津貼等重大給付事項納入法律規範，以保障

退役官兵權益，爰此，擬具「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五

條之一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為促進退除役官兵就業及配合募兵制推動，並自一百零七年七

月一日起試辦「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原試辦方案將於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一日

到期，考量其方案成效卓著，並有效協助退除役官兵延續工作生涯，亦達成利用國家青壯

年人力再利用之政策目標，宜持續辦理，故修法將納入輔導條例，賡續推動政策措施。 

二、增訂因案羈押、受保安處分裁判之宣告及宣告褫奪公權期間為停止本條例規定權益之事由

，並刪除迭次違犯國軍退除役官兵生活指導管理辦法，情節重大屢誡不悛之停止權益之事

由；另明定具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或其他法律所定喪失或剝奪領受退休（職、伍

）給與權利之事由者，喪失本條例規定之權益。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邱臣遠 吳欣盈 陳琬惠 

賴香伶 張其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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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五條之一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之一 輔導會為促進退

除役官兵穩定就業，得發給

相關津貼。 

前項津貼之發給對象、

申請資格、項目、金額、期

間、審核與廢止條件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輔導會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促進退除役官兵就業及

配合募兵制推動，並自一百

零七年七月一日起試辦「促

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方案

」，有效協助退除役官兵延

續工作生涯，並翻轉企業對

退除役官兵就業不穩定之刻

板認知，惟試辦時間將於

112 年 7 月 1 日到期，考量

試辦期間執行成效優良，宜

持續辦理，將就業津貼等重

大給付事項納入法律規範，

以保障退役官兵權益，爰增

訂第一項。 

三、穩定就業津貼申請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輔導會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又為使預

算資源合理分配，已領取政

府相同性質之津貼或補助者

，不發給穩定就業津貼，以

避免產生重複申領之情形。 

四、本津貼預算應以國軍退除

役官兵安置基金支應為原則

。 

第三十二條 退除役官兵有下

列情形之一，停止本條例規

定之權益： 

一、判處徒刑在執行中。 

二、因案羈押或受保安處分

裁判之宣告，在特定處所

執行中，其人身自由受剝

奪或限制。 

三、通緝中。 

四、宣告褫奪公權期間。 

退除役官兵有下列情形

之一，喪失本條例規定之權

第三十二條 退除役官兵有下

列情形之一，停止本條例規

定之權益： 

一、判處徒刑在執行中者。 

二、正通緝中者。 

三、迭次違犯指導管理辦法

，情節重大屢誡不悛者。 

凡因犯內亂、外患、貪

污治罪條例之罪、殺人罪經

判處徒刑或具有公務人員退

休法、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

役條例所定永遠喪失領受月

一、參酌前揭本條例施行細則

之規定於第二款增訂受保安

處分裁判之宣告為停止本條

例規定權益事由。又因保安

處分有拘束人身自由與非拘

束人身自由兩類，另於本條

例施行細則訂明。 

二、考量停止本條例規定之權

益，爰增訂第四款，將「宣

告褫奪公權期間」列為停止

本條例規定權益之事由。 

三、現行條文第二款移列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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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一、犯內亂、外患、貪污治

罪條例之罪或刑法第二百

二十六條之一前段、第二

百七十一條至第二百七十

五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百三十四條第

一項、第三百四十八條第

一項之罪，經判處徒刑確

定。 

二、具有陸海空軍軍官士官

服役條例或其他法律所定

喪失或剝奪領受退休（職

、伍）給與權利之事由。 

退休金、退伍金、退休俸或

贍養金權利之事由者，永遠

停止其權益。 

三款，並酌作文字修正。 

四、現行第三款所定「迭次違

犯指導管理辦法，情節重大

屢誡不悛者」為停止本條例

規定權益之事由，與現今時

空背景迥異，將之列為停止

本條例規定權益之事由已不

合時宜，爰予刪除。 

五、修正第二項喪失權益之情

形，並明確納入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服役條例及其他法律

所規定喪失或剝奪領受退休

給與權利之事由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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